
 

江苏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农作物种子（以下简称种子）价

格管理，规范价格行为，保持种子价格合理水平，促进农作

物良种生产、推广和使用，保障种子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江苏省定价目录》等规定，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江苏省境内发生的农作物种子价格行为，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  种子价格管理的原则: 

（一）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保持种子价格基本稳定，促

进种子产业发展； 

（三）坚持以种子生产经营的社会平均成本、市场供求

等为依据，实行优质优价； 

（四）坚持合理的利益分配原则，维护生产者、经营者

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列入《江苏省定价目录》的水稻、小麦和棉花

种子（包括杂交种子及其亲本种子、常规种子原种和大田用

种）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其他种子购销价格由经营者根据

市场行情确定。当种子市场价格显著上涨时，可依法实施干

预措施。 



 

第五条 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制定全省杂交稻种子的收购指导价格。常规水稻、小麦、

棉花种子的收购指导价格由市、县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当地农

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六条  种子收购指导价的基准价格，依据定价原则，

综合考虑种子生产成本、种粮（棉）比价等因素，按高于同

类农作物大田种植收益合理确定。 

第七条 种子销售指导价格，按照经营企业工商注册登

记所在地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分别由省、市、县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各级政府招标采购的

种子，其指导价格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 

第八条  种子销售指导价的基准价格，按照下列作价公

式和办法确定： 

（一）批发基准价格作价公式为： 

批发基准价格=（收购或购进价格+直接费用）×（1+综

合差率）+检验检疫费+宣传广告费+新品种研发费用分摊+品

种权保护费用分摊。 

（二）零售基准价格作价公式为： 

零售基准价格＝（批发价格+运杂费）×（1+综合差率）； 

（三）收购或购进价格指实际收购或购进入库同品种种

子的加权平均价格； 



 

（四）直接费用包括：运杂费、保管费、烘干精选加工

损耗和费用及包装包衣费； 

（五）新品种研发费用是指经省级以上品种审定委员会

审定通过的新品种，其育种者在研制、培育、开发过程中发

生的直接费用。新品种研制开发费用扣除国家和地方财政投

入部分，经成本监审机构审核后，自审定通过之日起，三年

内平均分摊，计入成本； 

（六）品种权保护费用是指经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审批

并授予品种权保护的品种，品种权人在申请获得该品种的品

种权过程中发生的直接费用或他人为经营、使用该品种所支

付的品种权转让费用。品种权保护费用扣除国家和地方财政

投入部分,经成本监审机构审核后，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五年

内平均分摊，计入成本； 

（七） 综合差率包括：利息率、损耗率、经营管理费率、

税率、利润率； 

（八） 综合差率批发环节不超过 25%，零售环节不超过

20%。 

第九条  凡列入政府定价目录的种子，经营企业应适时

向价格主管部门报送定（调）价的相关资料（包括：具体品

种和价格水平的建议，市场供求、成本核算等资料）。价格主

管部门应及时组织成本监审，制定并公布种子指导价格。 

第十条  种子购销指导价的具体价格水平，以基准价格



 

为基础，由经营者在规定的浮动幅度内确定。其浮动幅度由

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新品种自审定通过之日起三年内，可在其基准价的基础

上，上浮不超过 30％的范围内核定销售指导价格；原种销售

价格按不超过同品种大田用种销售价格的 200%核定。各地价

格主管部门应当主动搞好毗邻地区种子购销价格的衔接。 

第十一条  种子生产技术服务部门和经营企业向制种

或用种农民收取技术转让费、技术服务费等经营服务性收费，

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得强行收费。 

第十二条  种子经营者应加强财务管理，真实反映种子

购、销、存数量和价格成本情况；收购种子应坚持按质论价，

不得压级压价；应努力减少种子经销环节，降低费用，不得

层层转手，哄抬价格；不得以次充好，销售假冒伪劣种子。 

第十三条  种子经营企业委托农民代制种，应当签订生

产合同，明确自然风险及分担原则，并依法履行合同约定。 

种子经营企业委托他人代理经营种子，不得违反价格政

策，并对被委托方的价格行为负责，被委托方应自觉规范自

身的价格行为，接受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的管理。 

第十四条  省内种子经营企业销往省外的种子，其销售

价格应主动与当地价格水平衔接；外省种子经营企业在我省

境内从事种子经营活动，应当遵守我省的种子价格管理规定，

接受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管理，由经营所在地市、县价格主管



 

部门会同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销售指导价格。 

第十五条  种子收购和销售必须明码标价，销售的种子

应当附有标签、使用说明和服务承诺。 

第十六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

按各自的职能加强对种子市场价格的监督管理，适时组织种

子价格专项检查，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07 年 3月 15 日起施行，原《江

苏省农作物种子价格管理办法》（苏价农[2001]102 号）同时

废止。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省物价局和省农林厅负责解释。 


